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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88_90_E6_9C_89__c122_486295.htm 法官因纠纷而存在，法

官解决纠纷的能力高低代表着法律的好坏。法官好比医生，

一名新医生可能会对新来的病人手足无措，而一名经验丰富

的老医生则很可能对病人轻车熟路、药到病除。知识在脑海

中得不到实践的洗礼，得不到社会的检验，只能是纸上谈兵

。国家设立法官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适用法律，其最终目的

是定纷止争，案结事了，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法

官执行法律，不能仅仅以机械地适用法律、表面地解决纠纷

作为自己的职业目的，而应重视自己的审判行为可能带来的

各种社会后果，最大限度地通过适当的审判行为增进社会的

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和道德利益等，并充分发挥裁判的行为

指引作用。法官不能把自己的思维局限在有形的法律规则中

，而必须深刻领悟法律规则背后所蕴涵的法律精神，并在此

基础上把握社会生活的态势及未来的发展趋势，获得社会公

众的认同。 确立符合我国国情的价值判断标准，必须要兼顾

和平衡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并最大限度地实现两者的统一

。法官在化解纠纷和矛盾时，只有真正实现了权利被尊重和

享受，义务被恪守和履行，禁令被牢记和遵守，法律规范得

以具体落实并变为社会的现实效果，我们才可以说审判实现

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这才是最公平的裁判能

力。 司法权威的确立，既是信仰与理念的结晶，又是制度的

产物；既具有主体意志的能动创造，又体现于具体的司法过

程中。司法权威不是靠法官居高临下的姿态去树立的，而是



靠合情合理的裁判去树立的。如果法官适用法律时不能体现

公众对法律的公正情感和对利益衡量的期望，裁判得不到公

众的拥护和支持，这必然损害法律的权威，破坏公众对法治

的信仰，从而危及法治的根基。反之，就能够救济权利、恢

复秩序和促进法律信仰的形成，能够使社会井然有序，进入

良性的运转，步入法治社会之门。 显然，在社会转型的过度

时期，人民法院要负担的责任已经不仅仅是根据法律来判定

是非，更重要的就是要通过适用法律来及时化解纠纷、确保

一方平安，这就要求法官不能简单就法论法、就案论案，而

必须重视扩大审判的社会效果，办出让当事人满意的案件，

让社会接受和公众认可的案件。所以，法官不能仅满足于一

般的法律逻辑推理，有时还得注意法律以外的一些东西，对

一些比较复杂或争议较大的案件，法官还要在更深的层面去

把握法律规定背后的法学原理、法律原则、立法目的以及涉

及的本国法律文化等，需要从法的价值、目的和作用、法的

基本原理、国家和执政党的政策、道德准则等方面运用经验

方法综合考虑，权衡选择。 审判的法律效果强调的是法律证

明的严谨性、法律条文适用的贴切和准确，侧重于法律和事

实推理的形式逻辑的推理方法。而审判的社会效果则强调法

的价值，特别是正义价值的实现，更重视从司法目的上考量

裁判结果的合理性，侧重于法律和事实推理的辩证逻辑的推

理方法。对社会效果的强调，并不意味着对法律规定在制度

功能上的扭曲，更不意味着为追求社会效果，可以不执行某

项法律制度或某项法律规定。而是通过对法律进行符合社会

正义要求的解释并适用于具体案件，使司法过程的正当性和

司法结论的合理性为社会所认同。 在司法实践中，僵化的司



法教条主义是不可取的，它不能公平地处理案件，实现社会

正义。但是，仅凭激情、良知、经验来处理案件，也同样应

当反对，我们切忌把社会效果庸俗化。坚持法律效果与社会

效果的统一，要注意和纠正两种倾向：一是只讲法律适应社

会，不讲法律的稳定性；二是只讲忠于法律，不顾社会对法

律的发展要求。前者产生的是法律虚无主义，后者则产生法

律教条主义。 法律是世俗的学问，整个法律制度都是为社会

生活服务的。虽然法律构筑了精密的理论殿堂，法律职业设

立了严格的准入标准，但法律不能自绝于社会之外，裁判案

件的法官不但应该是精通法律的专家，也应该是通晓人情世

故的练达之人，在任何社会里，优秀的执法者，无论是职业

的还是非职业的，总是那些对人情世故有深刻理解的人们，

是那些有相当深厚社会生活经验的人。 法官化解纠纷的能力

体现在法官既要理清不同类型的、复杂的法律关系，更要细

致入微地了解当事人之间思想、情绪、性格乃至和周围社会

的关系；既要明确指出他们因法律行为产生结果而应负的责

任，还要循循善诱化解隔阂与对立。法官化解纠纷的能力还

体现在法官审理案件时，要把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地结合起

来，在遵守现代司法理念的同时，要合法的尊重特殊地情民

俗，在坚持中立原则时，不可忘记司法为民是我们的根本宗

旨；在强调克服重实体、轻程序的错误倾向时，不可把程序

提到不恰当的位置，损害实质正义，案结事了、解决实际问

题才是我们的重要目标。如果不讲究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

统一，一判了之，赢的未必高兴，输的怨气冲天，当事人申

诉不止，矛盾纠纷仍旧处于没有解决的状态。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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